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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口頭方式作出的會議通知，
應儘快（及在會議召開前）以

以 口胕 ）釴 �¿ �Y E9 4	 Û&Y �6 �Ì `€ �Ì �• �ø �Ì ® �¿ �‹ �• �ø �* �� `€ �Ì þ* �Ì Þ* �• �ø�¯ 
¯ �* �*�• �ø ���•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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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可取得足夠資源以履行其職務﹔

(h) 每年檢討本職權範圍及其有效
性以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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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非執行董事的薪酬向董事會
提出建議；

(e) 考慮同類公司支付的薪酬、須
付出的時間及職責以及本集團
內其他職位的僱用條件；

(f) 檢討及批准向執行董事及高級
管理人員就其喪失或終止職務
或委任所須支付的賠償，以確
保該等賠償與合約條款一致；
若未能與合約條款一致，賠償
亦須公平合理，不致過多；

(g) 檢討及批准因董事行為失當而
解僱或罷免有關董事所涉及的
賠償安排，以確保該等安排與
合約條款一致；若未能與合約
條款一致，有關賠償亦須合理
適當；

(h) 確保任何董事或其任何連絡人
不得參與釐定其自己的薪酬；

(i) 至少每年檢討董事會的架構、
人數及組成（包括技能、知識及
經驗），並就任何為配合本公司
策略而擬對董事會作出的變動

i) 適擇 任董事款得，並俲

6＼關款得

出任董事或就 董事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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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在履行上述責任或本職權範圍
項下的其他責任，對下列各項
給予充份考慮：

(i) 董事接替計劃；

(ii) 本集團為保持或加強本集
團的競爭優勢所需要的領
導才能；

(iii) 市場環境的轉變及本集團
營運市場的商業需要；

(iv) 董事會成員所須具備的技
能及專才








